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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威海市农村老年餐桌建设和管理
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市民政局、宣传部、妇联、发展改革局、公安局、财政局、

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卫生健康局、行政审批局、市场

监管局、消防救援大队，国家级开发区、南海新区相关部门：

现将《威海市农村老年餐桌建设和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威海市民政局 威海市委宣传部 威海市妇女联合会

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威海市公安局 威海市财政局

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威海市农业农村局

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
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威海市消防救援支队

2022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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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农村老年餐桌建设和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老年助餐服务工作，稳步提升农

村老年餐桌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，根据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<威海市城市社区食堂建设指导意见>、<威海市农村老

年餐桌建设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威政办字〔2019〕74 号），结合

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农村老年餐

桌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农村老年餐桌，是指在农村开办的，

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，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安全、优质、价廉、

卫生、便利餐饮服务的场所。

第四条 农村老年餐桌应突出公益属性，提供无偿或微利服

务，可采取以下两种服务模式：

（一）具备独立厨房，提供餐食制作、集中就餐、送餐服务；

（二）依托配餐单位配餐，提供集中就餐、送餐服务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
第五条 建立市、区市（含国家级开发区、南海新区，下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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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老年餐桌跨部门综合协调监管机制。其中，民政部门负责辖

区内农村老年餐桌的统筹规划、政策指导、监督管理、工作考核、

资金拨付等工作。宣传部门负责辖区内农村老年餐桌宣传和志愿

队伍管理工作，鼓励爱心企业认领服务。妇联负责将辖区内农村

老年餐桌工作人员纳入“乡村振兴巾帼行动”系列培训范围。发

改部门负责辖区内农村老年餐桌用水、用电、用暖、用气价格落

实和志愿队伍信用管理奖励工作。公安派出所负责配合辖区内有

关部门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等工作。财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农村

老年餐桌资金保障工作。住建部门负责督导相关燃气企业做好安

全用气的检查指导工作，做好辖区内老年餐桌房屋安全的业务指

导。农业农村局负责推行“信用+志愿服务”模式，充分调动群

众参与服务农村老年餐桌的积极性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辖区内农

村老年餐桌工作人员健康证明办理，指导制定老年健康食谱指

南。行政审批部门负责辖区内农村老年餐桌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

审批工作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农村老年餐桌食品安全

监管工作。消防部门负责辖区内农村老年餐桌消防安全指导等工

作。

第六条 农村老年餐桌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原则，建立区市、

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三级长效监督管理机制。各区市建立健

全农村老年餐桌联席会议机制，定期研究制定农村老年餐桌场地

提供、监管平台配备、就餐优惠补贴等政策，分析解决难点问题。

镇（街道）负责辖区内农村老年餐桌日常监管、安全运行、资金



4

保障管理等工作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负责农村老年餐桌的具体实

施工作。

各区市职责分工依据各区市部门实际分工实施。

第三章 建设标准

第七条 各区市应当综合考虑区域内老年人口状况、用餐服

务需求、服务资源、服务半径等因素，合理布局农村老年餐桌。

第八条 农村老年餐桌可依托农村幸福院等各类农村养老

服务资源统筹设置，提供膳食供应、文化娱乐、生活照料等服务。

农村老年餐桌选址应在平坦区域，符合消防、卫生等有关规定和

房屋结构安全要求，原则上建筑面积不少于 50 平方米，装修简

朴、环境舒适、卫生整洁。

第九条 各区市农村老年餐桌要统一门头、名称、标识、编

号。

第十条 农村老年餐桌就餐场所设置标准：

（一）就餐场地和餐位设置与就餐人数相适应，配备适合老

年人使用的桌椅、用具，采光良好，环境整洁；

（二）配备满足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的餐食保温、外送、用

餐、留样、消毒设备以及洗手（干手）、灭蝇、防蝇设备；

（三）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；

（四）应充分考虑老年人安全，做好地面防滑、防碰撞等安

全预防措施，配备无障碍设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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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按规定在醒目位置公示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、工作人

员健康证、开放时间、服务方式和范围、餐品价格、监督投诉电

话等；

（六）应营造文化氛围，张贴食品安全、老年人健康与营养

科普宣传图片等。

农村老年餐桌根据区市统一要求，因地制宜配备必要的取

暖、降温设施。

第十一条 独立厨房设置标准：

（一）具有与经营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场所，并保持该

场所环境整洁，与有毒有害场所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距离，有

效防范虫害、规避粉尘；

（二）应按照原材料进入、原料处理、半成品加工制作、成

品供应的流程合理布局，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；

（三）使用燃气的需安装燃气报警器；

（四）配备必要的消防设备。

有条件的农村老年餐桌应按照“明厨亮灶”建设要求建设，

宜在厨房关键区域安装监控设备。

第十二条 农村老年餐桌应符合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

范》《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》要求。

第十三条 农村老年餐桌经营主体或配餐单位应具有与经

营项目相适应的食品经营许可，配餐单位食品安全量化等级在 B

级以上。



6

第四章 规范运行

第十四条 工作人员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身体健康并持有有效健康证明（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查

体）；

（二）注意个人卫生、注重仪容仪表；

（三）熟悉食品加工操作流程和有关要求；

（四）了解食品安全、营养等基本知识。

农村老年餐桌应广泛吸收志愿者等参与助餐服务，为特殊困

难老年人开展志愿送餐服务。

第十五条 农村老年餐桌经营主体应建立健全人员、财务、

培训、信息、安全、质量控制等管理制度，遵守国家、省、市食

品生产经营、食品安全、养老服务有关规定。

第十六条 农村老年餐桌膳食要求：

（一）正常营业期间，应确保每天提供一餐，有条件的可以

提供两餐；

（二）根据老年人生理特点、身体状况和时令变化，充分考

虑老年人的饮食习惯和禁忌，制定荤素搭配、营养均衡的食谱，

每周更新。

第十七条 农村老年餐桌配餐单位应配备专用配送车辆和

人员，保持配送车辆清洁，配餐容器密封保温，确保温度不低于

60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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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食品安全管理要求：

（一）农村老年餐桌负责人是食品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

对食品安全全面负责；

（二）按照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载明的经营项目进行经营，

不得超范围经营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和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；

（四）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，负责日常食品安全管理

工作；

（五）对工作人员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食品安全知识培

训；

（六）膳食制作过程中保持容器、工具及个人的清洁卫生；

（七）用餐结束后及时清洗消毒餐具，清洁桌面、灶台等；

（八）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，定期对食品安全和各项

食品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。

第十九条 食品留样要求：

（一）具备独立厨房的农村老年餐桌每日对膳食进行留样；

由配餐单位配餐的，应由配餐单位每日对膳食进行留样；

（二）指定专人管理留样柜和留样食品，记录留样情况；

（三）留样食品应在专用冷藏设备（留样柜）中冷藏存放 48

小时以上，每种食品的留样量应不少于 125g；

（四）留样记录内容包括留样食品名称、留样量、留样时间

（月、日、时）、留样人员等。在盛放留样食品的容器上应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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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样食品名称、留样时间（月、日、时）等信息，或标注与留样

记录相对应的标识。留样容器使用后要及时清洗消毒保洁。

第二十条 消防安全管理要求：

（一）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，每年至少进

行一次消防应急演练；

（二）制定用电、用火、用气等安全操作规程，工作结束后

工作人员应切断气源、火源和电源；

（三）工作人员应每日进行消防巡查，及时更换消防设备。

第二十一条 农村老年餐桌应严格落实各级疫情防控有关

要求。

第二十二条 鼓励有条件的区市建设农村老年餐桌助餐服

务系统，进行老年人就餐统计、结算和管理。

第二十三条 实施星级农村老年餐桌创建工作，创建结果与

市级补贴资金挂钩，打造一批管理规范、服务优质、运行良好、

安全责任落实、老年人满意度高的农村老年餐桌。

第二十四条 星级农村老年餐桌管理有效期为 2 年，管理期

内，每年由区市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评审确认，实行动态管理，

接受社会监督和投诉。如出现重大问题,取消星级。

第二十五条 鼓励各级设立农村老年餐桌专项基金，动员社

会各界及爱心人士为农村老年餐桌捐款捐物，加强公开管理。

第二十六条 鼓励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根据农村实际，因地制

宜开辟菜园、粮田等，组织有意愿、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参与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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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，为农村老年餐桌提供稳定的基本食材供应。

第二十七条 镇（街道）要加大对农村老年餐桌正常运行的

保障力度，对经济薄弱的村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，保障其平稳运

行。要建立预警机制，定期对农村老年餐桌的经营状况、资金状

况进行评估，提前预判，及时化解潜在风险，确保可持续发展。

第二十八条 农村老年餐桌因装修改造、自然灾害、疫情防

控等原因需暂停服务的，或地址变更、关停撤点的，应事先征得

镇（街道）同意，并告知服务对象。

第五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九条 区市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农村老年餐桌清单，向

社会公布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第三十条 各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，加强对农村

老年餐桌运营和服务的监管。

农村老年餐桌在提供服务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、消防管理等

规定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。

第三十一条 镇（街道）应当对农村老年餐桌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

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


